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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永瀚星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公司委托，审计北京永瀚星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瀚星港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

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4）第

202155号）。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  

1、预付账款真实性存在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2所述，截止 2023 年 12月 31日子公司佛山永瀚星港公

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435.58万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88.62%，由于永瀚星港

公司未能提供子公司完整的财务资料，审计过程中，我们虽然实施了检查、访谈

等审计程序 ，但是由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我们未能获取满意的审计证据以合

理判断上述预付账款的真实性，此事项对永瀚星港公司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且广泛。

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永瀚星港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公允性以及列报

的完整性。 

2、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永瀚星港公司实验室所在大厦的租赁方于 2020 年对大厦进行整体装修，永

瀚星港公司同年暂停了实验室建设和公司运营 ，后期未再承租相关场地，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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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连续大幅下降，业务处于停滞状态， 2023年度未实现营业收入，如财

务报表附注“二、财务报表编制的基础”所述，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

司的经营状况，但对拟改善措施的可执行性披露不充分，公司的持续经营仍存在

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永瀚星港公司在

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二、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4年 4月 26 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中

兴财光华审会字（2024）第 202155号），报告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我们同意审计机构对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说明。   

公司管理层根据目前经营情况，将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公司在 2024年拟采取以下改善措施： 

1.从公司管理方面做好核算、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等各项重大内部控制体系

运行良好； 

2.对经营活动现金流进行合理的预测和规划，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3.公司管理层也将积极调整经营策略，专注于医疗服务，通过技术创新、综

合降本、品质提升等相关举措来提高综合竟争力。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

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

报告客观严谨的反应了公司2023年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早消除非标准意见中涉及的内

容。 

 

北京永瀚星港生物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 月 29日 


